吕卫钢饲养动物未建立养殖档案案

	行政相对人名称
	吕卫钢

	行政相对人身份证号
	610114************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阎农罚【2024】7号

	处罚事由
	2024年9月4日，阎良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在对阎良区绿草地肉牛养殖场进行日常检查时查阅其养殖档案记录，期间对方未能提供养殖档案，经询问，当事人吕卫钢表示没有建立养殖档案。

	处罚类型
	罚款   

	处罚内容
	罚款2000元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八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兴办畜禽养殖场未备案，畜禽养殖场未建立养殖档案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养殖档案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处罚结果
	当事人已履行处罚决定

	处罚决定日期
	2024年9月10日  

	当前状态
	已结案


PAGE  
1

